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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北市中和區光復國小辦理志工訓練課程實施計畫 

 

壹、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台北縣政府推行志願服務實施計畫（91.06.10 北府社區字第 091145171 

號函）。 

三、 台北縣政府志願服務輔導及管理要點（91.08.12 北府社區字第

0910436105 號函）。 

貳、實施目的 

一、 為使願意投入本校及社區志願服務工作之民眾力量做最有效之運用， 

    擴大志願服務的功能，以期能協助學校事務、促進社區發展。 

二、 以培養志工志願服務基本知識、哲理、倫理、技巧為主。 

三、 透過訓練課程，使本校志工瞭解志願服務之精神與真諦，及志工之權利

及義務，提升志工之素質、保障志工之權益。 

參、 指導單位：新北市社會局、新北市教育局 

肆、 辦理單位：光復國小主辦 

伍、 實施對象：本校志工及家長、社區人士 

陸、 計畫內容： 

一、本計畫分為三階段 

（一） 志工基礎訓練課程（12 小時）。 

（二） 志工特殊訓練課程（各處室依服務項目實施）。 

（三） 志工實習（四個月內四十小時）。 

（四） 志願服務記錄冊核發。 

二、課程內容：本基礎訓練課程共計六堂課，每堂 2 小時，共 12 小時，分

為「快樂志工行」、「志願服務法規之認識」、「志願服務的內

涵」、「志願服務經驗分享」、「志願服務發展趨勢」及「志願

服務倫理」。 

三、課程時間：本項基礎訓練課程預計於   年  月  日、  月  日辦理  

四、上課地點：台北縣光復國小第一會議室（二樓） 

五、參加對象：本校志工及家長、社區人士 

六、基礎訓練課程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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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北縣光復國小志工基礎訓練課程表 
 

月    日 

課程科目 時    間 課程內容 講       師 備註 

  報    到 07：30～08：00    

快樂志工行 

08:00～08:10 
校長 

的叮嚀 
  

08:10～08:20 手語表演   

08:20～10:00 快樂志工行（相見歡）   

   休    息 10：00～10：10    

志願服務法規 
之認識 

10:10～11:0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識   

11:00～11:10 休息   

11:10～12:00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識   

    午   餐    12：00～13：00    

志願服務的內涵 

13：00～13：40 團  康 教 學   

13：40～14：20 志願服務的內涵   

14：20～14：30 休    息   

14：30～15：10 志願服務的內涵   

   休   息 15：10～15：20    

志願服務經驗 
分享 

15：20～16：0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16：00～16：10 休    息   

16：10～16：50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16：50～17：00 愛的叮嚀   

   賦    歸 17：00    

 
月    日 

 時    間 內          容 講       師 備註 

    報  到 07：30～08：00    

志願服務發展 
趨勢 

08:00～08:20 團康帶動   

08:20～09:0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09:00～09:10 休  息   

09:10～09:50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休  息 09：50～10：00 休  息   

 志願服務倫理 
 

10:00～10:10 分組   

10:10～11:40 分組討論  
 

11:40～12:10 結業式   

賦  歸 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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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殊訓練課程時間表： 

日期/時間 內容 講師 備註 

 年  月  日 

（星期  ） 

10：10～12：10 

圖書館實務（圖書館志工） 

教具管理實務（教具管理志工） 
教務處派員  

交通導護實務（交通導護志工） 

環境保護實務（環境保護志工） 

環境清潔實務（環境清潔志工） 

學務處派員  

健康中心實務（健康中心志工） 

家庭聯絡實務（家庭聯絡志工） 
學務處派員  

巡邏實務（巡邏志工） 

綠化美化實務（綠化美化志工） 

修繕實務（修繕志工） 

總務處派員  

注音符號補救教學實務（學習輔導志工）

學習低成就補救教學實務（補救教學志工）
輔導處派員  

認輔實務（認輔志工） 

行為輔導實務（中輟生輔導志工） 

心理輔導實務（心理輔導志工） 

輔導處派員  

廚房工作實務（廚房志工） 幼稚園派員  

 

八、實習：至各處室依項目實習 

柒、 證明書及記錄冊之授與： 

一、凡志工參與基礎訓練滿十二小時者，由學校發給基礎訓練結業證明書。 

二、基礎訓練期滿後，依興趣分發至各單位實習服務，在實習前參加特殊    

    訓練，以熟悉各單位的業務，訓練成績優良者，發給特殊訓練結業證    

    明書。 

三、加入本校志工之新進服務人員，均應參加基礎訓練及特殊訓練，結業      

    後由各志工運用單位分派實習服務，實習時數為四個月之內服務滿四  

    十小時。 

四、 凡實習期滿之志工，頒發志願記錄冊（已在本校服務滿四十小時以上者

免實習，直接頒發志願記錄冊）。 

捌、本計畫奉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